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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仪器设备 

共享共用管理办法 

沪天发信字〔2026〕50号  2026年 6月 12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所级中心”）仪器设

备的使用与管理，更好地实现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按照《中国

科学院技术支撑系统建设实施方案》和《中国科学院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

要求，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管理办法》, 结合上海天文

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所级中心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鼓励面向台外提供相关技术和支撑服务，实

现资源共享。 

第二章  仪器设备管理 

第三条 纳入所级中心的仪器设备应全部加入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提

供网上预约服务。单台（套）价值在 50万元以上的大型科研仪器原则上均需纳入所级中

心管理，并开放共享。 

第四条 每台仪器设备由专人负责运行管理，运行人员需熟练使用仪器设备共享管理

平台系统，对管理范围内的仪器设备进行共享和维护。 

第五条 新购置仪器设备由所级中心决定是否纳入所级中心管理；共享仪器设备的处

置应先经所级中心主任签字同意后向条保处提出申请，然后按照条保处的相关流程进行

处置。 

第三章  仪器设备使用模式 

第六条 所级中心仪器设备均通过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使用二维码或

IC卡进行系统用户身份识别，通过该平台实现预约、计时、使用率和共享率统计。 

第七条 使用共享仪器设备前应通过中国科学院仪器设备共享管理平台进行预约，预

约成功后方可使用设备。若因用户原因取消预约，需提前 24小时通知设备管理员。不足

24小时或未通知的，按预约机时收费；因仪器设备故障而取消的，管理员应及时通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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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另行预约。 

第八条 所级中心定期面向所级中心服务人员和用户开展仪器设备使用培训。共享仪

器设备应由经培训具有上机资格的专业人员操作。使用者严格遵循实验室规章制度，仪

器应有明确标示的操作规程和完整规范的仪器设备运行及使用记录。若未按培训要求违

反操作规程致使仪器设备损坏，应酌情进行赔偿。 

第九条 共享仪器设备使用模式共有以下 3种： 

1、管理员操作模式：仪器设备的使用全部由设备管理员完成。 

2、管理员辅导模式：用户操作时需由设备管理员现场辅导。 

3、用户自主模式：培训合格的用户，自主独立使用设备。 

第十条 共享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并接受条保处的

监查。使用时如遇有仪器设备故障或损坏时，使用者应即时向所级中心报告，以便及时

分析故障原因，安排故障维修。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管理员应做到定期核查仪器设备的使用状态，在使用登记薄上签

字确认仪器设备的即时状态。  

第十二条 使用时间应严格按照预约进行，若遇特殊情况需延长使用时间，须征得接

续预约者同意后方可使用。 

第十三条 使用过程中，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实时、客观的记录有效工作机时和对

外服务机时等信息，确保服务的真实、有效。 

第十四条 共享仪器设备报废应先经所级中心主任签字同意后向条保处提出申请，然

后按照条保处的相关流程进行报废处理。  

第十五条 共享仪器设备如发生丢失或人为非正常性损坏时，事故责任人要写出书面

报告说明原因，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罚，处罚金额依被损坏零部件价值及维修

费用而定。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所级中心负责解释。原《上海天文台所级公

共技术服务中心仪器设备共享共用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